
应抵扣进项税额 = 25 ×17% = 4.25（万元）

应纳税额 = 5.1- 4.25= 0.85（万元）

（3）本月商品购进金额小于本月商品销售 金额

时：

销项税额 = 30 ×17% = 5.1（万元）

应抵扣进项税额 = 25 ×17 % = 4.25（万元）

应纳税额 = 5.1- 4.25 = 0.85（万元）

从以 上结果看出：决定企业应纳税额的是企业的

销售额，与企 业的商品购入额无关，这符合增值税法

的有关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一）销售货

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

售款凭据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同时亦符合会计处理的权责发生制原则，正确反映了

财政收入，防止了企业“拖欠”税款的合法化。

责任编辑  刘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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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境外投资财务管理

  促进跨国经营健康发展

刘运 朋  邸胜 军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得到

了迅速发展，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 不 少问

题。本文针对我国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

讨如何规范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促进跨国经营的健康

发展。

一、境外投资财务管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表现

在：

（一）家底不清。经贸部是我国境外投资的审批部

门，据统计，截止 1993 年底，经我国政府批准在境外开

办的企业是 4 497 家，中方投资额是 51.6 亿 美元。而国

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提供的情况则表明，我国目前 在境

外设立的企 业达万余家，境外投资总额已达数百亿美

元，境外企业的资产总额近 2 万亿人民币。究 竟我国境

外企 业有多少家、实际投资额是多少、投资效益如何，

境外资产的总规模多大，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较为准确

地掌握。

（二）境外投资失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提供的

境外投资数字与经贸部提供的境外投资数字相差很

大，这表明有很多境外投资未经国家批准。 一些地 方和

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故意逃避监督管理，这是境外

投资失控的主要原因。他们或是以在境外办展览、开招

商会等为借口，将资本汇到境外；或是 直接截留应收境

外帐款用于投资；或是以出口为 名将成 套设备或其他

资产运到境外用 于投资。更有一些企业为了避开我驻

外使馆的管理而以 个人名义在 当地登记注册，这不仅

使我国境外投资失控，更重要的是造成国 有资产的流

失。

（三）境外投资的效益较差。我国多数境外投资项

目的投资规模不足 100 万美元，这 样小的投资规模很

难在当地发展成为有影响的 企 业：由 于不能形成规模

经济、知名度较低，故在当地的筹资成本较高，经营成

本上升，企业失去竞争力，有很多企业长期处于 亏损境

地。

（四 ）部分境外企 业内部经营管理混乱。我国多数

境外投资的规模很小，所 设立的企 业 只有 2～ 3 个人，

个别人既当董事长 ，又 兼总经理，同时还是国有资产的

产权代表，缺乏内部控制制度，无法形成科学的决策体

系和经营管理体系。同时由于缺少财会人员，没有健全

的内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帐务混乱、公私消费

不清。

（五）投资单位对境外企业的管理不当。目前我国

还没有一套统 一的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办法，许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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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缺少境外投资的经验，所以在管理境外企 业的问

题上存在着“遥控”与“失控”两种情况。有些境内投资

单位不知道在财务上应给境外企业多大的自 主权 ，所

以紧握财权，事无巨细，均由境内投资单位遥控决定，

境外企业无法主动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

并作出相应决策，这样不但坐 失良机，而且挫伤 了境外

企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有的境内投资单位则放弃

对境外企业在财务上必要的约束与控制手段，放任自

流，没有体现投资单位的总体经营战略，不能达到在境

外开办企业的目的与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

二、建章健制，规范管理

鉴于存在上述 种种问题，我国现在亟须制定 一 套

统一的、对境外投资财务进行管理的办法。制定该办法

既可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的管理体系，也可以规范我

国境外投资的财务活动，促进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

形成一个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企 业严格内部管理的新

机制；维护国家和投资单位的利益，提高境外投资的经

济效益。因此，制定境外投资的财务管理办法是我们目

前的首要工作。该办法应包括财政登记制度、资产的管

理、外派财会人员的培训、境外投资收益的分配等内

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登记制度。

（一）建立财政登 记制度。境外投资家底不清和投

资失控这两个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境外投资财

政登记制度。一套健全的境外投资财政登记制度，必须

包括：1.每一笔境外投资都应有财政 机关的投资来源

证明。这可以控制一些不具备境外投资能力的单位为

了一些不正当的目的向境外投资，防止国家资金的非

正常外流。2.投资单位在设立境外企 业后，应将有关文

件提交财政部门，以 便财政部门了解境外企 业的设立

地点、投资规模等情况。做到以上两点就可以基本摸清

境外投资的家底，控制境外投资的不正常膨胀。建立财

政登记制度还 可以发挥财政 部门宏 观调控的职能，引

导境外投资的方向。

（二）制定重要财务事项的处理准则。境外国有资

产的管理、财务机构的设立、外派人 员的工资待遇、重

要财务活动的授权及投资收益和分配等问题是境外投

资活动中重要的财务问题，对这些财务问题应由国家

做出统一的处理准则，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 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促进境外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

益。诚然，国家所做的处理准则仅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具体的操作办法则应由投资单位自己做出规定，这样

更易切合各投资单位的实际情况。

（三）明确投资单位责任。我国向境外投资的单位

多数是国有企 业、事业 单位或者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

部门，它们基本上 是 用国有资产进行投资，因此国家应

对投资单位明确规定 其应 负的责任：1
.
认真执行我国

有关境外投资的财务管理制度。2.制定本单位的境外

投资财 务管理规定，帮助境外 企 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

管理和 会计核算制度 3.考核所属境外企业的经营成

果，向财政部门报送财 务报告反映境外企业的财务状

况。明确 了投资单位的责任，可以使其更好地管理境外

企业，提高境外投资经济效益，为国家财政开辟新的财

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 化和跨国经营的发展，国际竞

争 对我国 企 业 来 讲已不 可避免。企 业需要在资金、技

术、信息、劳动 力、资源等 生产要素方面突破国内的限

制，实现跨国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

与组合。境外投资的财 务管理是我国企业在开拓国际

化经营的道路上一个不 可忽视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

题将有助于我国 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迎接新

的挑战。

责任 编辑  温 彦君

小 资 料

新认证 22 户特大型工业企业

新近公布的 全国大型工业企 业认证结果表明，我

国 又有 1 01 4 户工 业企 业经各方面申报认证后被列入

大型 企 业序列 ，其中有 22 户被认证为特 大型工业企

业。

经认证公布的 22 户持大型工业企业是：安阳钢铁

公司、济南钢铁总厂、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第五钢铁

厂、上海第一钢铁厂、兰州供电局、石家庄电业局、吉林

热电厂、徐州电业局、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汕头海洋

（ 集团 ）公 司、锦西化工总厂、泸州天然气化学工业公

司、北内 集团 总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彩

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中国 贵州茅台酒厂、上海凤凰自行

车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荆门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第一机械制造厂。

（资料来源 1995 年 2 月 8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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